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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： L P 6 9 9 / 0 0 C  X I I I  

 

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

《 2011 年 持 久 授 權 書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  

 

引 言  

 

 

附 件  

  在 2 0 11 年 5 月 3 日 的 會 議 上，行 政 會 議 建 議 而 行 政 長

官 指 令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《 2 0 11 年 持 久 授 權 書 ( 修 訂 ) 條 例 草 案 》 ( 載

於 附 件 )  。 條 例 草 案 旨 在 放 寬 《 持 久 授 權 書 條 例 》 第 5 ( 2 ) ( a ) 條

所 訂 的 現 行 簽 立 規 定 ， 以 及 採 用 一 個 以 淺 白 的 語 言 和 較 方 便 使

用 者 理 解 的 形 式 撰 寫 的 新 法 定 表 格 及 其 附 載 的 說 明 資 料 。  

理 據  

2 .   持 久 授 權 書 是 一 項 授 權 機 制 ， 在 此 機 制 下 一 個 人 ( “ 授

權 人 ” ) 可 委 任 並 賦 權 另 一 人 ( “ 受 權 人 ” ) 以 授 權 人 的 名 義 代 授

權 人 行 事 。 該 授 權 書 的 效 力 不 受 授 權 人 變 為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

所 影 響 ， 但 條 件 是 它 必 須 採 用 《 持 久 授 權 書 條 例 》 ( 第 5 0 1 章 )

訂 明 的 格 式 ， 並 以 該 條 例 訂 明 的 方 式 簽 立 。  

3 .   《 持 久 授 權 書 條 例 》 第 5 ( 2 ) ( a ) 條 對 持 久 授 權 書 的 簽 立

施 加 嚴 格 的 規 定 。 除 非 授 權 人 身 體 上 無 能 力 簽 署 訂 明 的 表 格 ，

否 則 該 表 格 必 須 由 授 權 人 在 一 名 律 師 及 一 名 註 冊 醫 生 面 前 簽

署 ， 該 名 律 師 和 該 名 醫 生 必 須 同 時 在 場 。 依 據 《 持 久 授 權 書 條

例 》 第 5 ( 2 ) ( e ) 條 ， 見 證 簽 立 持 久 授 權 書 的 醫 生 亦 必 須 核 證 該 名

醫 生 本 人 “信 納 授 權 人 當 時 是 精 神 上 有 能 力 行 事 的 ( 並 在 該 項 核

證 中 指 明 他 已 令 他 本 人 信 納 該 授 權 人 屬 第 2 條 所 述 的 精 神 上 有

能 力 行 事 ) 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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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 持 久 授 權 書 在 香 港 的 使 用 率 極 低 。《 持 久 授 權 書 條 例 》

於 1 9 9 7 年 制 定 ， 但 截 至 2 0 1 0 年 年 底 ， 在 香 港 註 冊 的 持 久 授 權

書 只 有 4 0 份 ， 相 反 ， 英 格 蘭 和 威 爾 斯 單 在 2 0 0 6 年 便 有 超 過 1 9  

0 0 0 份 持 久 授 權 書 註 冊 。 因 應 香 港 律 師 會 ( “律 師 會 ” ) 等 團 體 所 提

出 的 關 注 事 項 ， 即 現 行 的 簽 立 規 定 過 苛 ， 至 少 是 導 致 持 久 授 權

書 在 香 港 的 使 用 率 極 低 的 原 因 之 一 ， 當 局 把 上 述 課 題 交 予 法 律

改 革 委 員 會 ( “法 改 會 ” ) 研 究 。  

5 .   法 改 會 在 2 0 0 8 年 3 月 發 表 的 《 持 久 授 權 書 報 告 書 》

( “《 報 告 書 》 ” ) 中 ， 建 議 廢 除 《 持 久 授 權 書 條 例 》 第 5 ( 2 ) 條 中 關

於 持 久 授 權 書 必 須 在 一 名 註 冊 醫 生 面 前 簽 署 的 現 有 規 定 ； 以 及

應 鼓 勵 律 師 會 向 其 會 員 發 出 實 務 指 示 ， 清 楚 說 明 如 果 任 何 律 師

有 理 由 懷 疑 其 當 事 人 是 否 在 精 神 上 有 行 為 能 力 簽 立 持 久 授 權

書 ， 該 律 師 必 須 在 持 久 授 權 書 簽 立 之 前 就 其 當 事 人 精 神 上 的 行

為 能 力 取 得 一 名 醫 生 的 評 估 (“建 議 1” )。 法 改 會 並 建 議 ， 假 如 並

不 採 納 法 改 會 首 選 的 做 法 ， 即 保 留 《 持 久 授 權 書 條 例 》 第 5 ( 2 )

條 中 的 現 有 規 定 ， 則 這 項 規 定 應 予 放 寬 ， 容 許 授 權 人 及 律 師 在

註 冊 醫 生 簽 署 持 久 授 權 書 後 的 2 8 日 內 簽 署 該 授 權 書 (“ 建 議

2” )。《 報 告 書 》亦 建 議 ， 現 有 的 持 久 授 權 書 表 格 及 其 說 明 資 料 ，

應 以 淺 白 的 語 言 和 較 方 便 使 用 者 理 解 的 形 式 撰 寫 。 為 此 ，《 報 告

書 》 建 議 ， 應 由 依 循 《 報 告 書 》 附 件 C 或 D 所 列 的 表 格 及 說 明

資 料 取 代 《 持 久 授 權 書 ( 訂 明 格 式 ) 規 例 》 ( 第 5 0 1 章 ， 附 屬 法 例

A ) (“《 規 例 》 ” ) 的 附 表 。 至 於 應 依 循 附 件 C 或 D 中 的 表 格 及 說

明 資 料 ， 則 視 乎 是 建 議 1 所 提 出 的 改 革 意 見 獲 得 採 納 ， 還 是 現

行 法 律 獲 得 保 留 而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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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 條 例 草 案 旨 在 修 訂《 持 久 授 權 書 條 例 》， 以 放 寬 該 條 例

第 5 ( 2 ) 條 所 訂 的 現 行 規 定，藉 以 推 行 建 議 2，容 許 授 權 人 及 律 師

在 註 冊 醫 生 簽 署 持 久 授 權 書 的 日 期 後 的 2 8 日 內 簽 署 該 授 權 書 1。 

7 .   條 例 草 案 亦 旨 在 推 行 法 改 會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即 採 用 一

個 以 淺 白 的 語 言 和 較 方 便 使 用 者 理 解 的 形 式 撰 寫 的 新 法 定 表 格

及 其 附 載 的 說 明 資 料 。  

條 例 草 案  

8 .   條 例 草 案 的 主 要 條 文 載 於 下 文 。  

9 .   條 例 草 案 第 3 條 修 訂 《 持 久 授 權 書 條 例 》 第 5 ( 2 ) 條 ，

以 推 行 建 議 2，規 定 授 權 人 須 在 註 冊 醫 生 面 前 簽 署 持 久 授 權 書 的

同 一 時 間 或 之 後 的 任 何 時 間 ( 必 須 在 簽 署 當 日 後 的 2 8 日 期 限

內 ) ， 在 律 師 面 前 簽 署 該 授 權 書 。  

1 0 .   條 例 草 案 第 4 至 第 1 3 條 修 訂 《 持 久 授 權 書 條 例 》 第

1 8 ( 3 ) 條 和《 規 例 》， 以 推 行 法 改 會 的 建 議 ， 即 以 新 的 法 定 表 格 取

代 《 規 例 》 的 附 表 所 列 的 表 格 ， 並 作 出 相 應 和 相 關 的 修 訂 。  

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
11 .  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—  

 刊 登 憲 報         2 0 11 年 5 月 1 3 日  

 首 讀 及 開 始 二 讀 辯 論    2 0 11 年 5 月 2 5 日  

 恢 復 二 讀 辯 論 、 委 員 會    另 行 通 知  

 審 議 階 段 和 三 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 條 例 草 案 不 會 推 行 建 議 1 ( 廢 除 持 久 授 權 書 必 須 由 醫 生 簽 署 的 規 定 )， 原

因 是 醫 療 界 和 社 會 服 務 界 在 回 應 律 政 司 於 2 0 1 0 年 6 月 進 行 的 公 眾 諮 詢

時，均 強 烈 反 對 該 項 建 議。此 外，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2 0 1 0

年 1 2 月 的 會 議 上 討 論 這 個 課 題 時 ， 大 律 師 公 會 對 建 議 1 亦 表 示 有 所 保

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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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 的 影 響  

1 2 .   建 議 符 合《 基 本 法 》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。 建 議 對 經

濟 、 財 政 、 公 務 員 、 生 產 力 、 環 境 或 可 持 續 發 展 均 沒 有 影 響 。  

1 3 .   條 例 草 案 不 會 影 響《 持 久 授 書 權 條 例 》的 現 行 約 束 力 。 

公 眾 諮 詢  

1 4 .   法 改 會 在 2 0 0 7 年 4 月 發 表 有 關 持 久 授 權 書 的 公 眾 諮 詢

文 件 ， 該 諮 詢 文 件 已 於 2 0 0 7 年 6 月 11 日 的 立 法 會 衞 生 事 務 委

員 會 會 議 上 討 論 。 法 改 會 其 後 在 《 報 告 書 》 建 議 廢 除 《 持 久 授

權 書 條 例 》 第 5 ( 2 ) 條 的 醫 生 核 證 規 定 時 ， 反 駁 那 些 贊 成 保 留 該

項 規 定 的 人 的 論 據 。 法 改 會 特 別 指 出 ， 除 了 愛 爾 蘭 外 ， 沒 有 其

他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訂 立 這 項 規 定 ； 這 項 規 定 也 沒 有 應 用 於 訂

立 遺 囑 或 一 般 授 權 書 ； 而 且 廢 除 在 每 一 個 案 中 要 有 醫 生 見 證 人

的 規 定 ， 並 不 表 示 一 名 謹 慎 的 律 師 不 應 在 懷 疑 有 關 當 事 人 精 神

上 是 否 有 行 為 能 力 時 ， 選 擇 尋 求 醫 學 評 估 。  

1 5 .   2 0 1 0 年 6 月 ， 律 政 司 向 律 師 會 、 大 律 師 公 會 、 香 港 醫

務 委 員 會 、 香 港 醫 學 會 、 香 港 西 醫 工 會 、 香 港 老 年 精 神 科 學 會 、

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及 其 他 有 關 人 士 發 出 諮 詢 文 件 ， 就 應 否 提 出

立 法 建 議 ， 以 取 消 《 持 久 授 權 書 條 例 》 第 5 ( 2 ) 條 的 現 行 醫 生 核

證 規 定 ， 徵 詢 他 們 的 意 見 。 回 應 者 對 諮 詢 文 件 的 意 見 紛 紜 。 有 5

名 回 應 者 支 持 建 議 1，並 指 必 須 有 醫 生 在 場 的 規 定 會 令 人 對 使 用

持 久 授 權 書 卻 步 ， 而 實 際 上 又 不 能 提 供 真 正 保 障 。 另 一 方 面 ，

有 1 0 名 回 應 者 反 對 建 議 1 ， 他 們 指 出 ， 持 久 授 權 書 是 一 份 相 當

重 要 的 文 件 ， 授 權 人 需 要 簽 立 持 久 授 權 書 的 情 況 ， 可 能 就 是 預

計 將 來 可 能 會 出 現 精 神 上 無 能 力 行 事 的 時 候 。 反 對 建 議 1 的 回

應 者 認 為 ， 由 一 名 醫 生 核 證 授 權 人 在 簽 立 持 久 授 權 書 時 的 精 神

狀 況 ， 是 良 好 的 做 法 ， 因 為 註 冊 醫 生 是 評 估 授 權 人 精 神 上 行 為

能 力 的 最 適 合 人 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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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 2 0 1 0 年 1 0 月 ， 律 政 司 與 反 對 建 議 1 的 醫 療 界 及 社 會

福 利 界 的 機 構 及 團 體 代 表 舉 行 會 議 2。 經 討 論 後 ， 所 有 與 會 代 表

均 對 建 議 2 表 示 支 持 。  

1 7 .   在 2 0 1 0 年 1 2 月 2 1 日 的 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

( “事 務 委 員 會 ” ) 會 議 上 ， 當 局 就 應 採 納 建 議 1 還 是 建 議 2， 徵 詢

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。 雖 然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對 應 採 納 哪 一 項 建 議

有 不 同 意 見 ， 但 無 人 原 則 上 反 對 建 議 2 中 放 寬 現 行 簽 立 規 定 的

方 案 。  

1 8 .   2 0 11 年 3 月，我 們 就 旨 在 推 行 建 議 2 的 條 例 草 案 擬 稿，

徵 詢 律 師 會 、 大 律 師 公 會 ， 以 及 醫 療 界 和 社 會 福 利 界 代 表 的 意

見。除 律 師 會 外，所 有 諮 詢 對 象 均 支 持 透 過 條 例 草 案 推 行 建 議 2。 

1 9 .   然 而 ， 律 師 會 並 不 支 持 建 議 2。 該 會 在 2 0 11 年 3 月 2 9

日 向 律 政 司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中 表 示，建 議 2 所 定 的 程 序 依 然 繁 複、

費 時 和 昂 貴 。 律 師 會 預 計 新 程 序 會 造 成 不 確 定 性 ， 未 能 鼓 勵 使

用 者 採 用 持 久 授 權 書 。  

宣 傳 安 排  

2 0 .   我 們 會 於 2 0 11 年 5 月 1 2 日 發 出 新 聞 稿 ， 並 會 安 排 一

名 發 言 人 解 答 查 詢 。  

查 詢  

2 1 .   如 對 本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致 電 2 8 6 7  4 2 2 6 與 律 政 司

法 律 政 策 科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李 天 恩 先 生 聯 絡 。  

 

律 政 司  

2 0 11 年 5 月 11 日  

# 3 6 3 2 3 2 v 3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 香 港 醫 務 委 員 會 、 香 港 醫 學 會 、 香 港 西 醫 工 會 、 香 港 老 年 精 神 科 學 會

及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。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